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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。

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还有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。

2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符合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

东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

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

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

述议案予以投票表决，未对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。本次股东会涉

及关联交易的议案，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。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

票情况，由公司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、监票。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

票情况，以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。

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

如下：

1、董事会工作报告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03,914,72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821%；反对 314,10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71%；弃

权 47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8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2、2025 年年度报告（全文及摘要）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03,778,92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90%；反对 450,90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2%；弃

权 472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8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3、2025 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04,309,9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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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.9910%；反对 314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71%；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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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同意 4,354,890,21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691%；反对 49,694,72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282%；

弃权 117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7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10、关于修订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354,838,31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679%；反对 49,695,72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282%；

弃权 16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9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11、关于修订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354,737,71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656%；反对 49,842,12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315%；

弃权 122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9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12、关于重新制定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354,834,31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678%；反对 49,694,72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282%；

弃权 17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40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13、关于制定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》

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403,175,12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53%；反对 1,407,50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19%；

弃权 120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8%。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

东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和表

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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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论意见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

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和

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目的使用，本所律师同意本法

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，无副本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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